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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扬州成科医工技术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联盟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扬州成科医工技术有限公司、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四

川大学、哈佛BI医学创新中心、电子科技大学哈佛国际数智医学研究中心、嘉兴保元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摩米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宁波奉化摩米创新工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科技大学扬州未来产

业联合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乌镇未来产业联合研究院、扬州成科医工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扬州成

科医工智慧传媒有限公司、扬州智慧辅诊科技有限公司、扬州守护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扬州今心科技有

限公司、嘉兴市熵联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天工智造孵化器有限公司、宁波久鼎财汇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宁波凤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永、厉彦虎、张晓东、刘念、刘娟秀、杜晓辉、刘霖、陈卫、姚飞天、周宾、

张晓奕、南玺、蒋阳、常乐、李正、朱海奎、施云彪、宁慧子、贾佳菀、胡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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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社会对脊柱健康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筛查已

成为脊柱健康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为规范脊柱健康智能筛查公共服务平台的技术架构、数据处理、服

务流程与质量保障，推动服务模式的标准化与智能化转型，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旨在明确脊柱健康智能筛查公共服务平台在数据采集、智能分析、风险评估、健康管理等方

面的技术要求，保障筛查服务的科学性、规范性及安全性，促进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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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健康智能筛查公共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脊柱健康智能筛查公共服务的总体目标、服务流程、技术操作、数据管理、服务评价

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机构等开展脊柱健康智能筛查公共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脊柱健康智能筛查 Intelligent spine health screening 

运用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等技术手段，对个体脊柱形态、功能等进行非侵入式检测与初步风险评

估的公共服务活动。 

 3.2 

脊柱健康公共服务平台 Spine health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集成多源数据，通过智能分析技术为公众提供标准化、规模化脊柱健康筛查与管理的应用系统。 
注： 本文件将脊柱健康公共服务平台简称为“平台”。 

 3.3 

体态数据 Posture data 

通过视觉传感器、惯性测量单元等设备采集的，反映人体脊柱形态与姿势的原始数据与特征数据。 

 3.4 

脊柱健康风险 Spine health risk 

个体当前或未来发生脊柱侧弯、姿势异常等功能性与器质性问题的概率与严重程度。 

 3.5 

筛查服务流程 screening service process 

从服务预约开始到结果反馈及后续跟踪的全过程服务环节。 

 3.6 

智能筛查设备 intelligent screening equipment  

基于视觉识别、惯性传感等技术，能够自动采集和分析脊柱健康数据的专用设备。 

4 总体目标 

早期发现与风险预警要求 4.1 

4.1.1 在特定区域（如一个区/县）内，年度脊柱侧弯等重点问题的筛查覆盖率不低于目标人群（如中

小学生、特定职业群体）的 90%。 

4.1.2 通过智能筛查，应实现脊柱健康问题的发现时间点前移，力求在临床症状显现或加重之前识别

出高风险个体。 

服务标准化与质量均质化要求 4.2 

4.2.1 应确保不同服务点（如社区中心 A与体检机构 B）遵循同一套服务流程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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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筛查结果应在不同公共服务节点及与医疗机构间的互认，减少重复检查。 

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要求 4.3 

4.3.1 应为每位服务对象建立可追溯的脊柱健康电子档案。 

4.3.2 应汇聚脱敏数据，分析区域人群脊柱健康问题的流行率、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为公共卫生政

策提供依据。 

提升公众健康素养 4.4 

将筛查服务与健康教育深度融合，应通过报告解读、科普宣传等方式，提升公众对脊柱健康的认知

水平和自我保健能力。 

5 服务流程 

服务预约 5.1 

5.1.1 应提供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电话、现场等多种预约渠道。 

5.1.2 预约时应需明确告知服务内容、性质（筛查而非诊断）、隐私政策、数据用途，并获取用户的

电子或书面知情同意。 

筛查前准备 5.2 

5.2.1 信息登记应核对身份信息，采集基本健康信息（如既往史、症状、家族史）。 

5.2.2 应检查筛查环境是否符合标准，应对智能筛查设备进行预热和校准。 

筛查实施 5.3 

5.3.1 筛选实施流程包括设备校准和检查、标准化姿势指导、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即时数据保存步

骤。 

5.3.2 设备校准和检查应再次确认服务对象身份。 

5.3.3 标准化姿势指导应由经过培训的操作人员引导服务对象摆出标准检测姿势（如自然站立位、前

屈位）。 

5.3.4 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应使用智能设备采集脊柱形态数据。应采集至少两组有效数据以备复核。 

5.3.5 即时数据保存中操作人员现场应检查采集数据的完整性、清晰度，对不合格数据立即重新采集。 

结果评估 5.4 

应基于智能算法生成初步评估结果，内容包括： 

a) 脊柱形态分析； 

b) 风险等级评估； 

c) 个性化建议。 

报告出具 5.5 

应在24小时内出具标准化筛查报告，内容包括： 

a) 基本信息：姓名、ID、筛查日期。 

b) 筛查结果：关键脊柱形态指标的测量值。 

c) 风险评估：给出“低风险”、“中风险”或“高风险”的等级判定，并附上简要说明。 

d) 健康指导建议：针对风险等级，提供个性化的姿势建议、运动锻炼推荐或日常注意事项。 

e) 转诊建议（如需要）：明确告知后续步骤。对于“中风险”者，建议定期复查；对于“高风

险”者，强烈建议并提供指引，前往医疗机构（如骨科、康复科）进行进一步诊断。 

跟踪服务 5.6 

应建立筛查后跟踪机制，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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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结果解读和咨询； 

b) 健康指导跟进； 

c) 转诊情况追踪。 

6 技术操作 

设备要求 6.1 

智能筛查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具备医疗器械注册证或符合相关标准； 

b) 定期进行设备校准和维护； 

c) 软件系统保持最新版本。 

环境要求 6.2 

筛查环境应满足： 

a) 充足的照明条件； 

b) 私密的独立空间； 

c) 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d) 平整的地面和无障碍空间。 

操作规范 6.3 

6.3.1 操作人员资质 

筛查操作人员应： 

a) 具备相关医学背景； 

b) 接受标准化的操作培训； 

c) 掌握设备使用和基础故障处理。 

6.3.2 标准化操作流程 

标准化操作流程应包括： 

a) 设备预热和自检； 

b) 服务对象信息核对； 

c) 标准化姿势指导； 

d) 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 

e) 数据保存和备份。 

质量控制 6.4 

应建立日常质量控制机制： 

a) 每日设备检查； 

b) 定期性能验证； 

c) 操作规范性抽查； 

d) 数据准确性复核。 

7 数据管理 

数据采集 7.1 

数据采集的内容项应包括： 

a) 基本信息数据； 

b) 脊柱形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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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筛查过程数据； 

d) 评估结果数据。 

数据存储 7.2 

数据存储应满足： 

a) 采用加密存储方式； 

b) 建立备份机制； 

c) 设置访问权限； 

d) 明确保存期限。 

数据安全 7.3 

数据安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实施数据脱敏处理； 

b) 建立安全审计日志； 

c) 制定应急预案。 

数据使用 7.4 

数据使用范围应包括： 

a) 个体健康服务； 

b) 群体健康分析； 

c) 服务质量评估； 

d) 科学研究（需经授权）。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服务评价指标 8.1 

8.1.1 服务质量指标 

应建立服务评价指标，见表1。 

表1 服务质量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1 筛查准确率 ≥95% 

2 报告出具及时率 ≥98% 

3 设备正常运行率 ≥99% 

4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8.1.2 效果评估指标 

应定期评估服务效果，效果评估指标包括： 

a) 疾病早期发现率； 

b) 转诊符合率； 

c) 健康改善率； 

d) 服务覆盖率。 

反馈机制 8.2 

8.2.1 反馈渠道 

应建立多元化反馈渠道： 

a) 现场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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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线上评价系统； 

c) 服务投诉热线； 

d) 定期满意度问卷。 

8.2.2 反馈处理 

反馈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24小时内响应； 

b) 5个工作日内处理； 

c) 重大问题专项整改； 

d) 处理结果及时反馈。 

持续改进 8.3 

8.3.1 质量分析 

应定期开展质量分析： 

a) 月度服务质量分析； 

b) 季度效果评估； 

c) 年度总结报告。 

8.3.2 改进措施 

应根据评估结果实施改进： 

a) 优化服务流程； 

b) 更新技术设备； 

c) 加强人员培训； 

d) 完善管理制度。 

8.3.3 创新提升 

应推动服务持续创新： 

a) 引进新技术新方法； 

b) 开展服务模式创新； 

c) 加强学术交流合作； 

d)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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